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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嘉园（东

山）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嘉园”）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 2,500万元贷款。2017 年 5月 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嘉园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园环保”）为东山嘉园该笔贷款提供不超过

2,5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要

求，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嘉园（东山）水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66808706746 

注册资本：1,18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征木 

注册地址：东山县西埔镇双东村双东污水处理厂 

成立日期：2008年 10月 23日 

经营范围：污水工程设计、施工、运营及投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嘉园环保持有东山嘉园 100%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2月 31日 2017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6,570.09 6,443.20 

负债总额 4,320.04 4,167.6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 1,615.00 

流动负债总额 1,862.00 1,414.59 

净资产 2,250.04 2,275.63 

财务指标 2016年年度 2017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908.91 222.27 

利润总额 245.01 34.11 

净利润 171.40 25.58 

（注：2016 年财务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2017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为未经

审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嘉园环保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债务人）：嘉园（东山）水处理有限公司； 

3、保证金额：2,5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具体起止日期以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东山嘉园作为嘉园环保的全资子公司，嘉园环保本次为其

贷款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有利于促进东山嘉园的业务经营，

符合嘉园环保及公司的整体利益。因此，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平、合理、对等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后认为：东山嘉园是嘉园环保的全资子公司，嘉园环保

对其担保有助于解决东山嘉园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整体风险可控，该担保内容

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

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总额为不超过22,950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7.72%；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18,950万元，占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4.63%。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